东油党发[2010]28号

关于开展2009至2010学年度总结评比活动的通知

各二级党委、直属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在过去的一年里，全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教职员工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和我校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不断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学校党委中心工作，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求实创新、团结奉献，在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此期间，涌现出了一大批“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先进典型。为了更好地总结经验，表彰先进，带动和鼓舞全校教职员工开拓进取，进一步建设“三型校园”，推动学校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更好更快发展，学校党委决定，于2010年6月25日至7月10日在全校开展2009至2010学年度总结评比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教学院（部）一线教师的先进称谓为“优秀教师”，管理服务单位和生产单位的先进称谓为“先进工作者”和“先进生产者”。

二、总结评比工作要与年度考核相结合，与建立先进性教育长效机制相结合，与完成岗位责任目标相结合。各单位要在年度考核的基础上，根据本学年的工作目标完成情况，做好总结和评选推荐工作。

  　三、为了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激励作用，根据我校的实际情况，今年全校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和先进生产者评选数量为66名（含10名校级劳模）。各单位必须严格按照规定名额评选（各单位推荐名额见附表，推荐的先进个人名额按照由人事处提供的本单位在籍人数的3%，按照4舍5入计算）。

  　四、评选活动要保证质量，增强先进性和典型性。评选的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和先进生产者必须是考核良好以上者，推荐的校级劳动模范必须是考核优秀者（评选条件附后）。

五、推荐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由各二级党委、直属党总支、直属党支部评定后报学校党委审批，经审批未批准的集体和个人不再增补名额。

六、安全问题实行一票否决。出现安全问题的单位和责任人不能参加“先、优、模”的评选。

七、各单位要精心组织，认真进行总结和评比。总结评比工作要充分发扬民主，具体形式和程序由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自定。各单位于7月10日前将推荐名单和荣誉登记表

报校工会，校级劳模和先进单位事迹材料报学校党委宣传部思想教育科。向市级以上推荐的先进单位、劳动模范分别在校级先进单位和劳动模范中产生。

校工会组织民管部办公地址：机关楼508室  联系电话：6504553   联系人：李忠志

学校党委宣传部思想教育科办公地址：机关楼522室  联系电话：6503234   联系人：王永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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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评比条件、推荐名额分配表

评比条件：

一、先进单位评比条件

  　1、认真学习、宣传、贯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以及我校第九次党代会精神，思想政治工作扎实、深入、有效。

  　2、能够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积极改革，勇于开拓，圆满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成绩突出。

  　3、基础工作扎实，规章制度健全，管理水平较高。

  　4、领导班子团结、务实、廉洁、高效。

  　5、教职员工队伍整体素质高，思想、工作作风过硬，富有改革和奉献精神。

  　6、全年无各类事故。

  　二、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和先进生产者评比条件

  　1、认真参加政治学习和各种思想教育活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能够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学校，积极投身学校的改革与发展事业。

 　 2、在工作中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教师积极承担教育教学和科研任务，教书育人，工作富有成效。

 　 3、具有较高的职业道德素养、较强的奉献精神和主人翁责任感，不怕困难，勇挑重担，工作有创新意识。

  　4、模范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积极参加集体活动。

  　5、公正坦诚，乐于助人，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勇于同不良现象作斗争。

6、全年无任何事故。

附件2：

评选先进推荐名额分配表

	序号
	单     位
	在籍

人数
	推   荐

先进单位
	优秀教师、先进

工作（生产）者
	推荐

劳模

	1
	地球科学学院
	91
	1
	3
	1

	2
	石油工程学院
	98
	1
	3
	1

	3
	化学化工学院
	94
	1
	3
	1

	4
	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
	140
	1
	4
	1

	5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81
	1
	2
	1

	6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111
	1
	3
	1

	7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77
	1
	2
	1

	8
	经济管理学院
	73
	1
	2
	1

	9
	电子科学学院
	70
	1
	2
	1

	10
	数学科学与技术学院
	50
	1
	2
	1

	11
	     人文科学学院
	   63
	1
	2
	1

	12
	艺术学院
	172
	1
	5
	1

	13
	外国语学院
	81
	1
	2
	1

	14
	体育部
	53
	1
	2
	1

	15
	研究生院
	24
	1
	1
	1

	16
	校机关
	280
	1
	8
	1

	17
	学生院
	66
	1
	2
	1

	18
	继续教育学院
	16
	1
	1
	1

	19
	基建处
	21
	1
	1
	1

	20
	校办产业处
	50
	1
	2
	1

	21
	离退休职工管理处
	11
	1
	1
	1

	22
	图书馆
	61
	1
	2
	1

	23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31
	1
	1
	1

	24
	      后勤服务总公司
	  136
	1
	4
	1

	25
	秦皇岛分院
	214
	1
	6
	1

	
	合计
	2163
	25
	66
	25


说明：1、各单位在籍人数由人事处提供，如有数字出入请进一步核实；2、“劳动模范”含在“优秀教师”、先进工作（生产）者”中。
附件3：

先进个人荣誉登记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文  化

程  度
	
	政治

面貌
	
	参加

工作
	年

月
	职务

职称
	

	工  作
单  位
	

	授  予
称  号
	

	主  要  事  迹



	基层党委意见

               年   月   日
	学校党委审批意见

                     年   月   日


附件4：

先进集体推荐表

	单 位

名 称
	

	党  政  工

领      导
	
	联 系

电 话
	

	                    主  要  事  迹



	基层党委工会意见

               年   月   日
	学校党委审批意见

               年   月   日


附件5：

从教20年和在学校工作25年教职工登记表

	单位
	姓名
	性别
	从教或在学校

工作时间
	人事核对
	备注

	
	
	
	
	
	

	
	
	
	
	
	

	
	
	
	
	
	

	
	
	
	
	
	

	
	
	
	
	
	

	
	
	
	
	
	

	
	
	
	
	
	

	
	
	
	
	
	

	
	
	
	
	
	

	
	
	
	
	
	

	
	
	
	
	
	

	
	
	
	
	
	

	
	
	
	
	
	

	
	
	
	
	
	

	
	
	
	
	
	


注：1、满20年或25年的教职工才填写此表，21年或26年以上的已发过纪念册的教职工不填此表。

2、要认真填写，保证准确，不得遗漏。

3、此表务于7月12日前报校工会。此表可复印。

附件6：

2009—2010年度获得省部以上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登记表

	获奖单位

或个人
	级 别
	荣誉称号全称
	获奖时间（以文件为准）

	
	
	
	

	
	
	
	

	
	
	
	

	
	
	
	

	
	
	
	

	
	
	
	

	
	
	
	

	
	
	
	

	
	
	
	

	
	
	
	

	
	
	
	

	
	
	
	

	
	
	
	

	
	
	
	

	
	
	
	


说明及要求：

1、“荣誉称号”是指非教学、非科研奖项。

2、填写此表，并且将证书复印件（或文件复印件）一份同时上交。

上报的材料：发送到曲处长邮箱qhdfydj@163.com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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